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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A2_E5_AE_9E_E5_c122_484828.htm 近日，就信息产业

部准备推进博客实名制一事，网络上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讨论

。其中虽出现了一些赞同的声音，但反对的声音占据了大多

数。众多反对的观点可总结为两点：1.博客实名会限制言论

自由；2. 博客实名可能侵犯网民隐私权。其实，这是一些网

友对于博客实名制的误读。而且，笔者发现除了部分专家外

，大多数参与该问题讨论的网友们似乎并没有对其进行慎重

的思考，故作为一名老网民，同时也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网络

领域相关法律研究的法律工作者，笔者期盼借本文对博客实

名制的分析与探讨，让广大网友理性的对待这一问题。 一、

博客群体----网络实名制的试航区 在社会广泛讨论网络是否

应该实行实名制度的大背景下，对博客实名制展开调研并拟

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普及，其寓意不言而喻。目前,

博客所带来的问题跟以往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国现有

的法律也能够覆盖博客出现的问题。但是，法律必须跟上网

络飞速发展的脚步。这一点正是博客群体成为网络实名制的

试航区的关键所在。在其他网络高度普及的国家，博客实名

制亦成为网络实名制的试航，美国、印度等国家已经着手对

博客实行审定制，博客实名制正逐渐成为国际趋势。 博客群

体成为网络实名制的试航区，并不是某个部门冲动的举动，

其中存在着诸多因素： 1.博客规模日益壮大。据CNNIC最新

统计数据：截至今年8月，大陆的博客作者已达1750万之众；

博客空间达3370多万个；而博客读者的规模已高达7500多万



。博客已不仅仅是私人日志的汇集，而是人们表达诉求、反

映民意的重要窗口，甚至已经成为大众心目中值得信赖的时

尚媒体。并且据最新的调查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想拥有自

己的博客。 2.博客的网络地位比较特殊。按照国际通用对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划分，博客用户的网络地位类似于拥有独立

域名的网站，属于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即网络

内容提供者。 3.博客带来侵权问题不断。博客虽然提供了一

个言论自由的平台，但由于约束的缺失，博客信息泛滥且真

假难辨，一系列的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遭受侵害

的纠纷屡见不鲜，情况显得无序化。甚至个别人利用博客的

互动性和广泛传播性宣扬非法言论、扰乱社会秩序，涉嫌触

犯刑律。 4.博客群体较网络其他群体更易于实名制的实行。

博客用户以博客网站为依托，在博客网站分配给其独立网络

空间进行运作，独立性较强。较其他论坛用户、网站新闻评

论者等群体而言，更利于、更便于管理，实名制度相对容易

实现。 正视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与混乱状况，如果相关技术与

实行环境成熟，网络实名制的建立将成为必然结果。而现阶

段，博客实名制从技术、法律等方面相对更易于实现，这使

它的实行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只是何时、怎样实行必需等

待时机的成熟。客观的讲：争论博客是否需要实名制的本质

正是对网络是否需要实名制的大讨论。从这个层面上看，就

不难理解博客实名制问题为何在业内惊起了这么大的波澜。 

二、立法之本----博客实名制实行的法律基础 若要对推行博

客实名制，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制度的实行是否存在

相对应的法律基础。 这里首先对博客的网络地位作出分析：

根据博客系统、空间提供者的不同，博客可以分为三种： 1.



专门性网站下属的博客。专门性网站以提供博客系统、空间

为主要运营手段，其通过为注册用户提供空间上载信息来实

现运营，应归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即ISP。 2.综合性网站下属

的博客。综合性网站在提供诸多网络服务（含内容服务）的

同时，为拓展业务而提供博客系统、空间供注册用户使用，

是ICP、ISP的交叉。 3.独立的博客。这类博客独立注册域名

、空间，其本质是利用博客系统搭筑的网站，大多为个人网

站且并数量不多，属于ICP。 这三种博客中的任何一种，都

是以创造、传播相关信息为主要手段。它通过自己创作作品

或选择、编辑他人作品，将其定期或不定期上载到自己的页

面，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属于网络信息传播者之一。即：

博客用户只要创作、发布、采集、或传播相关信息，其网络

地位及作用就类似于拥有独立域名的网站，属于ICP。 那么

，按照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非经营性互联

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ICP应当依法履行备案备案手续

。也就是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非经营性互联

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就是博客实名制实行

相对应的法律基础。 因第三类博客的本身就是独立的网站，

所以实行的是强制备案。而对于前两种寄托于主网站下的注

册博客，暂时没有要求强制备案，故现今广泛讨论的博客实

名针对的只是前两种博客。 三、困窘处境----激辩网络言论

自由权 博客实名制的提出遭到了激烈的反对，究其遭遇如此

困窘处境的根本，正是网友担心网络言论自由权遭受限制。 

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

陈述意见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言论自由

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前提下的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从公



法角度看，其受到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等制约。从私法

的角度看，其受到他人权利的限制，例如名誉权、隐私权等

。 网民言论只是言论的一种新的传播形式。网络并不是一个

纯粹自由的空间，它是现实社会在网络上的延伸，受到现实

社会法律的约束，从而防止因权利滥用对国家、组织或者他

人造成侵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都对网络言论自由作出了

限制。网民作为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要言责自负，不能

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国家利益。 

现阶段，网民言论现在正处于匿名性与虚拟性交织的状态，

这使得发言者不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其存在这样几种

不理智的特性：情绪化、粗俗化、偏激性、群体盲从性。大

部分网民很少质疑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辨，

仅凭主观的冲动对信息发表意见，带有很严重的感情色彩，

易导致真相的掩盖、言论的失实。 从法学角度讲，当人处于

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容易做出宣泄原始本能冲动的

行为。那么，以一种非理性的观点来评价、理性或非理性的

事件，或者说以一种本身就缺乏监督的机制来监督社会、他

人，这本身就存在谬误。 权利和义务永远是统一的，而目前

网民言论所呈现的状况是权利本位的无限扩张和义务本位的

缺失。网络言论自由权在各种“网络通缉令”事件被滥用就

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在推行网络自律的同时，有必要由外部

力量介入，让网民在发表言论时考虑到发言应该承担的责任

，令其客观的对信息进行思辨，尊重事实、尊重他人权利。 

事实上，大部分网友对博客实名制存在误读，认为实名就是

注册、写作、评论都实名了，从而将导致话语权的丧失。如



果博客写作、评论要实名，那显然是行不通的，将会抑制博

客的发展和限制民意的表达。而拟实施的博客实名制很大程

度上只是博客登记的实名，可能采取注册实名、写作与评论

匿名的规定，没有必要存在担忧。 博客实名制的目的是为了

减少网络违法现象、增加侵权救济途径，并不是限制言论自

由权。 四、又一难题----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真空 目前，由

于我国没有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这种情况下，如何更

好的保护个人信息成为了面临的难题。个人信息保护主要体

现在对隐私权的保护，还包含某些个人数据信息，如：手机

号、住址、医药档案、职业情况等等。 博客实名制的出发点

之一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个人信息，对博客用户泄露他人个

人信息的行为起到告诫与警示作用。而同时它又对博客用户

自身的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挑战：如何保证博客用户个人信

息不被滥用？ 关于博客登记身份信息内容包括博客用户的姓

名和网名、证件信息(身份证、护照等)、邮箱、电话等个人

联系方式。 如何规范博客服务提供商的行为，维护博客用户

的个人隐私成为立法技术上又一难题。应当强制规定提供商

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泄露用户的个人信息，对于被侵权人提

出获得侵权人个人信息的要求负有严格审查义务。其他保障

措施还包括网络安全技术保障、网页公示限制保障和防止爬

虫抓取保障等。 五、实际价值----遭受侵权后寻求救济的保

护伞 今年的4月19日，博客网曾发起和讯、新浪、搜狐等19家

博客网站共同签署了中国首份《博客自律公约》，呼吁博客

服务提供商和博客作者的自律。然而公约的出台却立即遭到

外界的质疑，多数观点认为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和惩罚措施的

公约基本上是废纸一张。 通过这次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如



果没有法律进行保障，所谓的网络自律体系基本框架在几年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构筑起来。自下而上的自律体

系的形成也需要相应的法律来保驾护航。 必须承认，我国现

有的法律能够覆盖博客甚至网络出现的问题。但需要面对的

问题是：当某人的权益遭受侵害后，他虽然可以从现有法律

中找到相关规定，可若要这些规定系统地对权益加以保护，

不是它们所能胜任的，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可操作性也不强。 

博客中较常见的民事侵权案件大部分为：著作权纠纷、名誉

权纠纷。侵犯著作权、名誉权的事情大量发生，因为过高救

济成本或根本无法寻求救济，罕有案件诉之法庭。 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规则，谁诉求权利谁负责举证。而网络举证十分困

难，加之博客的匿名性令被侵权人无法得知侵权人的真实身

份，根本无法寻求救济。且我国法律对网络服务商采取的是

过错责任原则，其仅在明知或应知侵权事实时才承担侵权责

任，并需要被侵权人向服务商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这样一

来，在无法找到侵权人的情况下向服务商主张权利很难得到

支持。被侵权人的救济权无法实现，法律就成了一张空头支

票。 博客实名制的实行将有利于被侵权人快速查找侵权人身

份，为其在第一时间内阻止侵权结果的扩大，挽回损失、消

除影响提供了保障。 从长远看，博客实名制不仅不会限制言

论自由、侵犯隐私，相反还有利于网民相关权利的行使与保

护，令其不受其他博客的恶意侵犯。若博客用户遵守法律，

谁也无法干涉其使用博客的权利。 六、尴尬之境----博客实

名制出台后可能遭遇的困境 笔者认为，近期推行博客实名制

的时机还不成熟。即使博客实名制能够尽快出台，如果要强

制执行，存在一定的难度。 首先，从博客实名制法规的出台



来看：第一，必须配套相关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以使其合法化

；第二，必须制订统一、规范的博客《注册制度协议》；第

三，必须制订《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协议》，明确用户个人信

息的归属、保护、责任承担等问题。 其次，从身份登记角度

来看：第一，需要严密的技术识别系统，这是实名制能否实

行的关键；第二，博客网站的服务商可能会因商业利益不认

真执行身份登记；第三，对于使用他人真实身份证注册的用

户，存在无法核查的可能性。 最后，必须建立合适、恰当的

《身份寻查规则》与寻查申请审核制度，在保障被侵权人的

利益同时也要防止侵权人的个人信息遭受恶意侵害。 从现阶

段来看，博客实名制的出台很可能面临因“执行难度大，最

后不了了之”的尴尬局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